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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[2016]第 103号 

 

 

你公司披露《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主导 ST 华泽

有关问题解决的公告》称，深圳中融丝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：中融丝路）代表你公司控股股东王辉、王涛行使其二人目前持有

的你公司 25.21%股份的表决权。中融丝路称将于未来 6 个月及以后

的一段时间内，采取包括主导 ST 华泽资产重组在内等符合相关法律

法规及交易规则的措施，主导解决陕西星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 ST

华泽的资金占用问题及王涛、王辉应向 ST华泽作出的股份补偿问题。 

你公司于 2016 年 4月 30 日披露《关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》，按照盈利预测补

偿协议的约定，王辉、王涛应该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之

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，即 2016 年 6月 15 日划转期限届满前将其所持

的全部你公司股份即 191,633,241 股划转至你公司董事会所设立的

专门账户，并承诺上述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。 

你公司于 2016 年 5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《关于提请<审议王

辉、王涛在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>的议案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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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4位董事参加投票，关联董事王应虎回避表决。该议案未获得董事

过半数通过，未能形成有效决议。你公司董事会对于王辉、王涛在本

次股东大会上是否具有表决权无法发表明确意见。持续督导财务顾问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王辉、王涛所持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即

191,633,241 股自 2016 年 5月 17 日起不再具有表决权，即上市公司

将于 2016 年 6月 1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王辉、王

涛不具有表决权。而北京金诚同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认为鉴于王辉、

王涛已实际放弃 45,219,258 股股份的表决权，减除该部分股份的剩

余股份为146,413,983 股。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2016 年 6 月1 日，

王辉、王涛对于剩余 146,413,983 股股份（持股 26.94%）仍享有表

决权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、持续督导财务顾问国

信证券股份和法律顾问北京金诚同达（西安）律师事务所以下事项核

查并发表意见，并于 2016 年 6月 15 日之前将书面材料回复我部，涉

及信息披露的请及时进行公告。 

1.请结合王辉、王涛未履行其 2013 年度 45,219,258 股应补偿

股份划转至你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下进行锁定的承诺，即未按

照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就应补偿股份执行锁定行为，但王辉、王涛

已经放弃了 2013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表决权的行为，说明王辉、王涛

所持剩余 146,413,983 股股份在 2016 年 6 月 15 日划转期限届满后

是否丧失表决权，是否违反了重组业绩补偿的承诺，是否侵害了公司

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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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，中融丝路成立时间为 2015

年 7月，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。而你公司控股股东非经营性

资金占用金额为 14.97 亿元，解除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用于补偿需要资

金 25.65 亿元（不含利息）。 

（1）请说明中融丝路主导解决上述问题的资金来源和具体计划

安排，是否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。请持续督导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

见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中融丝路的股权的股权结构，披露至自然人、

法人层级，并说明该公司股东的出资比例及资金来源、决策运作模式、

经营模式、股东的利益分配方式等。请持续督导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

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中融丝路主导解决你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、

控股股东股份补偿等问题的具体原因，中融丝路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

之间的关系，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，中融丝路代表王辉、王涛

行使其二人目前持有的你公司 25.21%股份的表决权的行为实质是否

构成控股股东控制权转让，是否违反相关主体曾作出的承诺，是否存

在潜在的对价补偿。请持续督导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4）王辉、王涛与中融丝路关于你公司股份的表决权委托协议

中提到“委托权利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委托人不再持有 ST 华泽

股份之日期间内有效。受托人可提前三十天给予委托方通知而解除委

托关系或本协议”，这是否违反了《合同法》第 410 条“委托人或者

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”的规定，上述协议是否存在随时被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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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的风险，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稳定和生产经营的持续性发展。请持

续督导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此外，由于王辉、王涛长期未履行 2013 年度和 2015 年度应补偿

股份的锁定实施，已违反了重组业绩补偿承诺，且其二人所持你公司

股份几乎全额质押并因合同纠纷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，重

组业绩补偿承诺履行存在重大风险，王辉、王涛应及时将股份解除质

押，履行重组业绩补偿义务，你公司和持续督导财务顾问应督促王辉、

王涛及时履行盈利预测补偿股份相关事项承诺，保护你公司及中小股

东的权益。另外，我部提醒你公司法律顾问对你公司未来股东大会投

票表决情况进行关注。 

同时，我部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

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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